
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社会开放日制度

会字〔2021〕第 11 号

为促进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依法、合规、公

开、透明地健康发展，将“社会开放日”打造成为民办实事的有效载体，

接受群众对基金会的监督，提高群众对基金会工作的满意度，树立基金会

正面形象，赢得社会支持，现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制定本制度。

一、设立主旨

（一）保障人民群众知情权。知情权是人民群众参与公益活动的重要

前提，要通过设立“社会开放日”进一步拓宽公开渠道和方式，让人民群

众深入了解基金会业务范围、各部门职能职责等。

（二）保障人民群众参与权。参与权是人民群众参与公益活动的重要

基础，要通过设立“社会开放日”让人民群众参与到基金会的日常工作和

重大公益活动中，助推社会效益。

（三）保障人民群众表达权。表达权是人民群众参与公益活动的关键

所在，要通过设立“社会开放日”广泛听取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并充分

融入到项目设计和履职履责的过程中，推进基金会科学决策，提高基金会

社会效能。

（四）保障人民群众监督权。监督权是人民群众参与公益活动的重要

保证，要通过设立“社会开放日”让监督零距离、面对面，进一步增强人

民群众监督效果，保证项目设立的正确性和执行的有效性。

二、主体和对象

（一）“社会开放日”的实施主体是基金会秘书处，各部门应积极配

合。

（二）“社会开放日”的参与对象为基金会的捐赠人、受助人，以及

对在北京市工作、生活、学习，关心公益慈善事业发展且年满 18 周岁具

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公民，主要包括普通群众，企业代表、社区工作者，

网民代表，各行各业代表等。



三、主要内容

围绕基金会中心工作和重要决策部署，结合基金会重点项目、重要活

动和阶段性工作安排，聚焦公众关切和民生重点事项，以“依法、合规、

公开、透明”等为重点，全方位介绍和展示基金会的主要职能、制度规范、

特色亮点、业务范围和项目效果等。听取群众需求和意见建议，搭建基金

会与群众之间和谐有效的互动平台，密切群众与基金会的关系，切实构建

“为群众办实事”的良好社会氛围。

四、时间安排

秘书处根据基金会业务开展情况，每年举行“社会开放日”活动 1～

2 次。项目部可视项目特点和工作要求，针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事项，

上报秘书处，经理事长办公会讨论批准后设立固定“社会开放日”时间和

开放场所，定期组织开展活动。

五、组织形式

基金会秘书处结合各部门特点和工作需要，围绕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

益的工作事项，组织开展针对性活动，确定鲜明的“社会开放日”主题，

原则上通过以下方式开展“社会开放日”活动。

（一）“社会开放日”活动举行前 5个工作日内，由基金会秘书处拟

定邀请代表人数及分配名额，在基金会官网、微信平台公开征集代表；或

者以推荐的方式产生初步对象，经理事长办公会联合相关部门共同审查，

确定参加活动代表，并在基金会官网、微信平台进行公示。

（二）活动包括组织人员参观基金会办公场所，介绍基金会业务范围、

职能职责、重点项目、工作成效等内容，以工作实绩赢得人民群众更多的

理解和支持。

（三）征求参加人员关于基金会优化日常工作、改进项目设计、扩大

受益人群等方面的意见建议，并在“社会开放日”结束后 5个工作日内整

理汇总反馈给参加人员。



六、相关要求

（一）认真组织，力求实效。坚持简朴、务实、安全的原则，突出重

点、聚焦中心、精心设计适合基金会特点的活动载体和平台，逐步扩大开

放的范围，拓展开放途径，注重活动实效性和影响力，避免形式主义，推

动基金会在“依法、合规、公开、透明”方面取得新成效。

（二）精心安排，形成机制。认真总结活动过程中好的做法和经验，

分析存在的原因和不足，不断创新完善活动主题内容和开放模式，逐渐使

之常态化、制度化，不断深化基金会和群众的密切联系。

（三）营造氛围，做好宣传。充分利用基金会网站、微信公众号等多

媒体平台，引领社会舆论，探索“微”直播发布形式，拓展“社会开放日”

活动外延，发挥网络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吸引社会各界人士参与“社会

开放日”活动。

（四）及时总结，规范公开。及时总结梳理活动开展情况和取得的成

效（包括图文资料），并在基金会官网、微信公众号等媒体上予以公开。

七、本制度由基金会秘书处负责解释。

八、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